
臺北市立忠孝國中一○一學年度第一學期七年級圖書時間 

圖書閱覽規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閱覽規則(一):使用者  

本館所藏圖書、報紙、雜誌等資料係供本校教職員工及學生閱覽使用，凡本校員生均可

於開放時間內，進入本館閱覽。 

 閱覽規則(二):時間  

本館開放時間：週一至週五 上午 8:00~12:00&12:20~12:30  下午 1:00~5:00 

                    寒暑假:上午 8:00~12:00 

 閱覽規則(三):安靜  

閱覽者在館內應保持清潔肅靜，不得喧鬧、嬉戲、飲食、吸煙及隨地拋棄紙屑。桌椅用

畢後須恢復原位。 . 

 閱覽規則(四):愛書  

館內陳列之圖書資料，均可任意取閱，唯須善加愛護，不得裁剪或污損。閱畢後亦應放

回原處；如未辦妥借閱手續者，不得攜出館外。  

 閱覽規則(五):借閱  

現期報紙、現期雜誌、漫畫書、工具書、珍貴圖書及視聽資料限在館內閱讀，其他圖書

資料，本校師生可依本館借書規則，辦理外借。 

 閱覽規則(六):責任  

閱覽者對圖書資料應妥加愛護，如有毀損、遺失等情事，均須按照本校「圖書館借書規

則」賠償。 

 閱覽規則(七):守法  

閱覽者如違反本規則或有其他不良行為，除停止其閱覽及借閱權利外，並依校規議處。  

 


